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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紧密围绕门头沟区“生态立区、文化兴区、科技强区”发展战略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，以提升住宿服务品质为核心，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，着力推动住宿业与旅游、演艺等产业深度融合。通过政策引导、资金支持、服务优化等举措，持续增加高质量住宿服务供给，增强区域旅游综合竞争力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结合本区住宿业发展实际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措施适用于在门头沟区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、《北京市酒店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且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旅游产业提升具有积极贡献的住宿业企业及相关机构。
二、具体措施
（一）收入增幅支持。对于在区产生一定经济发展贡献且2025年以来首次达到住宿业规模以上标准的，年营业额超过200万元的奖励5万元，年营业额超过500万元且不足1000万元的奖励10万元，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的奖励20万元。
（二）品牌连锁支持。对品牌连锁（管理）企业在外区、外地新增住宿酒店并将收入归集至门头沟区的，收入归集每新增200万元奖励5万元，年度奖励最高30万元，鼓励区内有实力的住宿企业向外拓展业务，提升区域住宿品牌影响力。
（三）打造特色场景支持。鼓励住宿企业挖掘门头沟区历史文化、红色文化、生态文化资源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住宿产品。针对以文化植入、主题打造、业态融合为核心的特色化升级项目（为实现主题场景打造配套的局部装修、场景营造工程），且项目特色化核心投入（场景营造装修、文化IP落地、特色业态运营体系搭建等相关费用）达到500万元（含）及以上的，经审核认定，按照项目特色化核心投入的1%给予资金支持，最高可达50万元。
（四）参与评星评级支持。对首次成功获评五星级、四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得绿色旅游饭店（国标绿色饭店的评定）金树叶级、银树叶级的酒店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对首次获评金羽级、银羽级、铜羽级主题饭店称号的酒店，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同一创建主体最高可享受补贴50万元。
（五）行业联动支持。积极支持住宿业与文旅、体育、购物、餐饮、科技、娱乐、会展等业态深度融合发展，打造多元消费场景。对于开发“酒店+景区景点门票”“酒店+旅游线路”“酒店+演艺”等联动销售产品或融合消费场景的住宿企业，经审核认定，按联动销售产品或融合消费场景营收额的5%给予补贴，单项产品补贴费用金额最高可达10万元。
（六）技能荣誉支持。对获得市级及以上住宿业服务技能大赛奖项、服务质量标杆企业等荣誉的，给予1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酒店内部获得国家、北京市及门头沟区技能大赛等相关赛事奖励或者认定的员工，分别给予3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的个人奖励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七）更新改造支持。对措施实施后，酒店年度内实施整体硬件设施提档升级、基础配套翻新、绿色低碳改造、安全设施升级等固定资产基础提升项目（酒店客房、公共区域的全域装修改造，床品、卫浴、空调等基础设备换新，消防、节能、智能化基础硬件安装等），投资额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，在项目改造完成、恢复营业并正常运营后，经审核认定，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%给予资金奖励，单个项目奖励最高可达50万元。
三、附则
（一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2年。
（二）本措施规定的支持政策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，与本区其他政策条款性质相同的内容不重复适用。
（三）对于已有相关认定标准的项目享受“免申即享”，对于需要评估认定的项目由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进行审核认定。
（四）政策实施期间如遇国家和本市及地区相关政策调整，按照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（五）本政策体系内所有政策共享同一资金池。
（六）本措施由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
